
《公司章程》修改前后对照表 

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

第二条 

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系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他有关

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公司由江西博雅生物制药

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

公司，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

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股份公司

继承。 

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；在

江西省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注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，注

册号为 16255951-X。 

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系

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他有关规定

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公司由江西博雅生物制药

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

公司，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债

权债务由变更后的股份公司继

承。 

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；在江

西省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

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，注册号

为 16255951-X。 

第四条 

公司注册名称: 江西博雅

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英文名称：Jiangxi 

Boya Bio-pharmaceutical 

Co., Ltd 

公司注册名称: 博雅生物

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公 司 英 文 名 称 ： Boya 

Bio-pharmaceutical Group 

Co., Ltd 

第一百九十

六条 

本章程以中文书写，其他

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

本章程有歧义时，以在江西省

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

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

准。 

本章程以中文书写，其他任

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

章程有歧义时，以在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

中文版章程为准。 

 




